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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教師教學暨研究之整體發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  

第三條  本校教師之教學暨研究增能與輔導工作，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協調校內相關單位協助執行之。  

第四條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每學年需參加成長活動至少六小時，惟教學年資未滿三年之新

進教師，每學年需參加成長活動至少八小時，並應參加「課室觀察」(教學觀察與

評鑑)。 

第五條  未通過教師評鑑或教學評鑑結果為總受評教師排名之後10%(含)且教學評鑑成績未

達76分者之輔導：  

一、本中心於收到本校年度未達標準之教師名單後，籌組「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含

共教處主任)及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審定個別教師需輔

導項目。  

二、本中心依據「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審定結果，規劃適當之教學或研究輔導，

定期對受輔導教師進行成效追蹤，並依據輔導成效，進行調整。  

三、臨床教師未通過教師評鑑或教學評鑑者，由所屬學系函請各該臨床教師所屬醫

院輔導。 

四、本中心針對輔導之成果提出報告由校長核定之，作為教師評鑑審議及連續不通

過時處理之參考。  

第六條  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不佳教師輔導： 

一、符合以下條件教師，應接受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主管以及教師專業組所提供之

輔導與教師增能協助：一學年教學滿意度平均未達 3.5分或連續兩次同一課程

教學滿意度未達 3.5分(5分量表)者。 

二、輔導方式： 

(一)課務組於每學期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核算後 7日內，提供應受輔導之教師

名單給其所屬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中心主管及教師專業組。 

(二)受輔導之教師應參加本校「課室觀察」計畫，由單位主管決定拍攝課程，

課程拍攝時數為該門課程之上課時數。 

 



 

 

(三)單位主管接受應輔導教師名單後，應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不

佳原因分析，並建議輔導措施後，將「教師教學專業增能輔導建議表」陳

送所屬學院院長(共教處主任)核閱後，送交教師專業組提供後續輔導。 

(四)教師專業組應依據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中心主管建議輔導措施，協助教

師教學專業增能，並進行定期成效追蹤。   

第七條  本中心舉辦下列增能與輔導活動：  

一、研討活動：每年舉辦教學及研究研討活動。  

二、教學輔導：每年針對個別教師規劃下列教學輔導  

(一)教學傳習：教學傳習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並以曾獲得本校教學優良教師

獎、優良導師獎者為優先。  

(二)教學觀察與評鑑：由具備教育專長之教師及各領域之優良教師組成，檢視

教師之教學現況，提供教學改進建議。  

三、研究輔導：每年針對個別教師規劃研究輔導  

研究傳習：以同儕提攜之方式提供教師研究支援與協助。提升研究傳習者以曾獲研

究卓越獎、研究優良獎及本校整合型計畫團隊之計畫主持人或校外整合型計畫主持

人為優先。  

第八條  有輔導需求之教師可自行申請，並填寫「教師輔導需求表」，提請協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